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07年度農民學院等遊覽車租用採購規格書
租用遊覽車規格
1、 標的項目： 
	編號
	品名
	數量
	規格
	備註

	1
	租賃 遊覽車（含駕駛員）
	1或2部/日
	1. 含司機40人座以上之遊覽車，合格駕駛一名，該駕駛員應有至少3年以上大客車駕駛經驗或具「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

2. 車輛車齡須為5年內之車齡，並妥善保養，車況良好，且於投標截止日前有1年內之檢驗記錄。
3. 需有冷氣設備、廣播設備、電視機、卡拉OK伴唱及DVD影音播放設備。
4. 配置安全設施，具有安全門、車頂逃生口、安全窗或車窗擊破裝置、滅火器。


	

	
	租賃 中型巴士（含駕駛員）
	1或2部/日

如遇參訪地點道路狹窄不利遊覽車行駛或乘車人數較少之情況，得依機關通知改租用中型巴士
	1. 含司機20人座以上之遊覽車，合格駕駛一名。
2. 車輛車齡須為5年內之車齡，並妥善保養，車況良好，且於投標截止日前有1年內之檢驗記錄。
3. 需有冷氣設備、廣播設備。
4. 配置安全設施，具有緊急出口、安全窗或車窗擊破裝置、滅火器。
	

	
	備註：
	
	1. 本案之5年內車輛車齡係指：該車車輛之出廠年月或原發照日期擇其一起算至本案出車日止為5年內之車輛。
2. 乘客責任險證明文件〈應保150萬以上〉：得以保險公司之投保文件或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福利互助會等投保文件或兩者文件合計投保達新臺幣150萬以上。
	


二、車輛駕駛員不得向機關索取服務費，且駕駛員之差旅食宿費用須由廠商支付。

三、行程路線需配合機關要求，如必須變更路線應先經機關同意。

四、本租賃車輛（含駕駛員）為配合本年度機關之訓練活動所需，出車日期依機關規劃之相關訓練活動日期，期間得因活動取消，而取消租賃，並保留增租權，預定參訪用車日期，如遇發佈颱風警報，上課地點或參訪地點所屬之地方政府公告停班停課時，則本機關得以通知廠商配合調課時程而延期履約，如延期至星期六、日等例假日及國定假日等，該車次之計價方式仍依契約單價分析表計價，不因假日出車而加價計價。

五、廠商履約之車輛應為廠商自有車輛，不得使用靠行之車輛〈如由廠商所在地出發向機關報到途中發生故障或事故或由機關所在地出發後發生故障或事故，廠商緊急調派所須之車輛不在此限，惟其所調派之車輛品質，不得低於規格單所列之規格〉。

六、租金給付時間於每月用車活動結束驗收合格後，一次給付該車次之租車貨款。

七、廠商填報車輛基本資料（須於決標後7日內交本場審核）：
１、車號：　　　　　　　　。

２．出廠年份：　　年　　月。

３．廠牌：　　　　　　　　。
４．座位數：　　　位，並與行車執照記載相符（附行照）。

５．合格定期檢驗紀錄：   年   月　　日。
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乘客責任險保險證〈保險證號碼〉：
７．最近車輛維修保養紀錄：

８．駕駛員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及駕駛大客車3年以上經歷證明文件或「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
每車次廠商可調派車輛基本資料表中合格之遊覽車一部，如無法提供原車，而
須更換他車時，需經機關書面同意，且他車品質不得低於前項標準，廠商調派
非表單上之車輛應事先提出書面經機關審核，而未事先提出經機關審核者或廠
商之車輛發生故障、事故，其緊急所調派非表單之車輛品質低於規格單所列之
規格，依契約第四條第一款減價驗收，處以當日車輛租賃價金百分之十減價外，並處以減價金額百分之十之違約金。
八、租賃期間所有之停車費及過路通行費皆由廠商支付。

九、車輛油費、車輛耗材費及車輛違反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規之罰鍰費用均由廠商自行負擔。

十、報到及出車之時間、地點應由機關告知，廠商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致損害機關權益時，則依第十一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有關行程、路線、休息地點於簽約後，每車次預定發車前一星期由機關告知廠商行程及路線，未經機關同意廠商不得隨意變更行程及路線。

十一、廠商之駕駛員或隨車服務人員應向乘客簡介車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並維護車輛整潔及提供服務，不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等。

十二、逾時罰款：

1、廠商出車應準時依規定時間到機關所在地報到，遲到超過15分鐘不足1小

時以1 小時論，每小時罰該車次契約價金百分之十罰金，逾時罰款最高以當日租賃金額為上限；其逾時超過60分鐘，機關得經評估而取消當日行程，機關除不給付當日車輛之租賃價金外，並依上述處以逾時罰款作為賠償機關因此所受之損失。

2、租賃車輛由機關所在地出發後行駛期間發生故障或發生事故時，廠商應於
90分鐘內另提供同等級車輛供使用（該90分鐘以內免逾時罰金），廠商如未於90分鐘以內提供同等級車輛供使用，機關除不給付當日車輛租賃價金外，於發生故障或事故90分鐘以後計時，每超過1小時罰該車次契約價金百分之十違約金〈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逾時罰款最高以當日租賃金額為上限。
3、上列二款因臨時道路障礙、演習或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不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者，廠商得檢附證明文件免除逾期罰款之責。

4、廠商駕駛員應於行程前、行程中及各休息、遊憩點出車前，不得有飲酒之
情事方得行駛車輛，若駕駛員經檢測未能通過時，機關得要求廠商於1小
時內更換駕駛員，廠商每逾時1小時罰該車次契約價金百分之十違約金〈其逾時不足1小時以1小時論〉，逾時罰款最高以當日租賃金額為上限。其逾時超過60分鐘經機關評估而取消當日行程或因暫緩參訪行程進行而不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機關除不給付當日車輛租賃價金外，並依上述處以逾時罰款作為賠償機關因此所受之損失。

5、上列各款之逾時罰款，其逾時罰款加計罰以當日租賃價金之金額作為賠償
之金額，最高以當日租賃價金之金額為上限。
十三、租賃期間駕駛員駕駛車輛連續行駛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行駛4小時並應休息30分鐘。惟因塞車或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此限。

十四、車輛於行車中發生事故時，除肇事責任由相關單位鑑定外，廠商應派人協助
      處理旅客發生事故之相關善後事宜。若肇事責任歸廠商，廠商則應負賠償責
任。
十五、除因臨時道路障礙、演習或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外，廠商無法出車
，機關得解除契約。

十六、行程中遇臨時道路障礙、演習或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完成
預定行程者，雙方得就行程、路線、休息地點另行約定。

十七、本規格內容納為契約之附件。
十八、本標案經雙方同意，得保留108年度後續擴充一年。
107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參觀用車班別及日期
1. 初階班訓練參觀用車：遊覽車      1日程×3次
	班別
	車次(行車範圍為台南市及嘉義縣市)

	有機農業初階班
	3車次：學員觀摩教學

	暫定路程及日期
有機農業初階班：
1.本場---台南市善化區---本場(5月23日)
2.本場---台南市善化區---本場(5月24日)
3.本場---嘉義縣新港鄉---台南市後壁區---台南市歸仁區----本場(5月30日)



   2.進階班訓練參觀用車：遊覽車   1日程/次×2次
                               0.5日程/次×4次                
	班別
	車次(行車範圍為台南市及嘉義縣市)

	一.農業優質水稻生產技術班
二.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三.有機果樹班
四.有機蔬菜班

五.文旦栽培技術管理班
六.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1日程
0.5日程
0.5日程
0.5日程
1日程
0.5日程

	暫定路程
1. 農業優質水稻生產技術班:(1日程×1天= 1日程)
   本場---嘉義縣鹿草鄉---台南市後壁區----本場(5月9日)
二.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 (0.5日程×1次=0.5日程)
   本場----台南市善化區----本場（6月14日)
三.有機果樹班: (0.5日程×1次=0.5日程)
本場----台南市山上區----台南市永康區----本場（6月27日)
四.有機蔬菜班: (0.5日程×1次=0.5日程)

   本場----台南市佳里區----台南市仁德區----本場（9月12日)
五. 文旦栽培技術管理班：(1日程×1次=1日程)
   本場----雲林縣斗六市---嘉義縣梅山鄉----台南市麻豆區-----本場（10月4日)
六.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0.5日程×1次=0.5日程)
1. 本場----嘉義縣太保市----本場（10月24日)



                               　　 

3. 農業技術團實習用車：遊覽車    1日程×19次＝19車次。
	班別
	車次(行車範圍為台南縣市、嘉義縣市及雲林縣市)

	農業技術團
	19車次：田間操作教學

	暫定路程及車次
1. 嘉義縣---台南市---嘉義縣 (1日程×2次)
2. 雲林縣---台南市---雲林縣 (1日程×2次)
3. 嘉義縣市內 (1日程×5次)
4. 雲林縣內   (1日程×5次)
5. 台南市內   (1日程×5次)
        ※ (日期未定，路程及車次僅為暫訂，依實際數量決算)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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